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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2021_2022__E6_BB_81_E

5_B7_9E_E5_B8_82_E6_c31_37018.htm 【案情】原告：杨兴霞

，住江浦县龙山乡龙北村马庄组。被告：安徽省滁州市汽车

运输总公司（以下简称滁州总公司）。被告：安徽省滁州市

汽车运输总公司全椒分公司（以下简称全椒分公司）。全椒

分公司经营安徽省全椒县与江苏省南京市间的中巴车客运业

务，江苏省江浦县系该条客运线途经站。１９９７年７月２

８日，杨兴霞从江浦县境内上车，购票乘坐全椒分公司从全

椒县始发开往南京市的皖Ｍ??３０６３５号中巴客车。该车

行至南京市浦口区境内，因与曹兴发驾驶的车辆相撞，致杨

兴霞受伤。南京市交通警察第九大队对该起交通事故作出责

任认定，全椒分公司无过错，交通事故肇事者曹兴发负全部

责任。１９９８年４月，杨兴霞以其与全椒分公司间存在旅

客运输合同关系，全椒分公司应对其在乘车期间的人身安全

负责为由，起诉至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要求全椒分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以运输始

发地为江浦县为由，将此案移送至江浦县人民法院。江浦县

人民法院查明全椒分公司非独立法人，系滁州总公司的分支

机构，故追加滁州总公司为被告。滁州总公司在法定期限内

，以本案中的运输始发地应为安徽省全椒县，目的地为南京

市，江浦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为由，向江浦县人民法

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审查与裁定】江浦县人民法院审查后

认为：本案为旅客运输合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杨兴霞与全



椒分公司、滁州总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其始发地应为杨兴

霞在江浦县的上车地点。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该院于１９９８年６月３日裁定如

下：驳回滁州总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滁州总公司

不服此裁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交通事故

经交警调查确认，全部责任在曹兴发，我公司车辆无责任，

因而我公司对乘客不负侵权赔偿的民事责任。且我公司车辆

始发地为安徽省全椒县，目的地是南京市，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运输始发地指运输车

辆开始发车的地点，旅客中途上车的地点只能说是乘车地，

因此江浦县人民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要求撤销一审裁定，

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原告杨兴霞从江浦县境内购票乘坐被告全椒分公司皖

Ｍ??３０６３５号中巴客车，双方间存在客运合同法律关系

，客运始发地为杨兴霞的上车地即江浦县。根据法律规定，

江浦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滁州总公司的上诉理由不

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该院于１９９８年

８月１５日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评析】本

案事实并不复杂，但在管辖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上却颇有研

究价值。正确处理本案的管辖问题，主要需弄清下列两个问

题：一、本案的管辖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还是第三十条规定？我国《民诉法》第二

十八条规定：“因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

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是运输合同之诉的特殊地域管辖规定



。我国《民诉法》第三十条规定：“因铁路、公路、水上和

航空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由事故发生地或者车辆

、船舶最先到达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

法院管辖”。这是交通事故侵权之诉的特殊地域管辖规定。

当乘客依旅客运输合同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时，作为

受害人的乘客即可以依《民诉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以旅客

运输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合同之诉，请求

相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又可以依《民诉法》第三十条规定，

以侵权行为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赔偿之诉，请求

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里就发生了请求权竞合问

题。当请求权发生竞合时，法律为更周全地保护受害人的合

法权益，赋予受害人以选择救济渠道的权利，即由受害人选

择他认为能更为有效地保护自己权益的请求权。受害人选择

运输合同之诉，依照《民诉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该诉就

由受害人选择的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

院管辖。受害人选择侵权赔偿之诉，依照《民诉法》第三十

条之规定，该诉就由受害人选择的事故发生地或者车辆、船

舶最先到达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

管辖。当受害人择一行使请求权满足了其权利主张后，另一

个请求权就归于消灭。本案原告是以旅客运输合同中运输方

负有保障乘客安全义务为由，提起运输合同之诉的，但其却

选择了对侵权之诉有管辖权的事故发生地南京市浦口区人民

法院为受诉法院。于是就出现了应根据原告选择的诉将此案

移送至对运输合同之诉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还是由原告选

择的法院来变更原告选择的诉的问题，即应适用《民诉法》

第二十八条还是第三十条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把握两



点：１．当请求权竞合时，法律是将选择行使何种请求权的

权利赋予给原告，不是赋予给人民法院的。本案原告选择了

运输合同之诉，未提起侵权之诉，故法院不应审理侵权之诉

，当然也无权将原告选择的运输合同之诉按照自己的意志变

更为侵权赔偿之诉。２．原告在请求权竞合时具有的选择权

，是指对几种竞合的请求权采取择一方式提起诉讼的权利。

一旦确定了行使何种请求权后，其对受诉法院即管辖的选择

，只能在法律规定的对该请求权具有共同管辖权的法院中进

行，不能越界到其未行使的请求权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中进行

。本案原告选择了运输合同之诉，因此应依《民诉法》第二

十八条规定确定管辖，由原告向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

告住所地法院中的任意一个法院起诉。由于本案原告对《民

诉法》的有关管辖规定不甚了解，因此向对侵权赔偿之诉有

管辖权的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运输合同之诉，该院依

据《民诉法》有关移送管辖的规定，将本案移送至对运输合

同之诉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是正确的。二、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中规定的“运输始发地”应

如何理解？《民诉法》第二十八条中规定，运输始发地法院

为运输合同之诉的管辖法院之一。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就

是将江浦县人民法院作为运输始发地法院把本案移送其处的

。但是，被告滁州总公司认为江浦县只是原告乘车地，运输

始发地应为全椒县至南京市客运路线的发车地全椒县。因此

，运输始发地是指中巴车发车地还是旅客出发地，成为确定

江浦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的依据。对此，笔者认

为应从本案的性质考虑。本案是合同之诉，原告是依据其与

被告间的旅客运输合同而提起诉讼的，因此对运输始发地的



理解不应脱离旅客运输合同思考。旅客运输合同采用票证形

式，一般情况下，旅客向承运人支付规定的票价的行为为要

约，承运人发售客票的行为为承诺，旅客购买到车票即宣告

合同成立。只有上车后补票的情况例外，以旅客登上车辆为

合同成立的标志。作为诺成合同的旅客运输合同，其成立后

并不立即履行，而是在旅客登车检票时方才履行，旅客下车

时合同终止。本案原告并非从全椒开往南京的客运线起点全

椒县登车的，而是在该客运线中途江浦县登车的，故其与被

告的旅客运输合同成立和生效均在其登车地江浦县境内，而

非全椒县境内。在我国，作为特殊地域管辖的合同诉讼的管

辖，除了贯彻“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外，合同

履行地是其一项重要的管辖原则。而运输合同诉讼管辖鉴于

合同履行流动性大，不能按合同的一般管辖原则来确定管辖

的法院，因而规定由运输始发地或者目的地法院，即运输合

同履行的起始地或者终止地法院管辖。这样规定既体现了便

利当事人诉讼、便利法院审理的两便原则，可使案件得以及

时、便捷地受理和审结；同时又能实现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益

，尽可能减少诉讼支出，缩短诉讼周期，避免人力和物力的

浪费。根据上述管辖原则可看出，对于旅客运输合同而言，

运输合同之诉管辖中规定的运输始发地，显然是指与履行运

输合同密切相关的合同规定的旅客出发地，而非与履行合同

无关的运输公司客运路线的车辆出发地。只有在旅客从客运

路线的起点出发，运输始发地才可能既是旅客的出发地，又

是客运路线的车辆出发地。因此，运输始发地在本案中正确

的理解应为江浦县，被告将其理解为全椒县是不当的。试想

，如某乘客从陕西省西安市中途乘上由新疆乌鲁木齐市开往



江苏省连云港市的火车，前往河南省郑州市，发生旅客运输

合同纠纷后，要求乘客到车辆出发地乌鲁木齐市或目的地连

云港市提起诉讼，这千里迢迢的诉讼从一开始就把本来相对

被告而言在经济上就处于弱者地位的原告推向不利的境地，

这无异是有悖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初衷的，也是背

离就近诉讼原则的。当然，全椒县人民法院作为被告所在地

法院对本案也有管辖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３３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

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规定，有管

辖权的江浦县人民法院在受理本案后，不能再将本案移送全

椒县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在民事诉讼中常见，提起原

因是多方面的，有由于当事人对关于管辖的法律规定不了解

造成的，有由于法院受利益驱动争管辖造成的，还有受地方

保护主义影响造成的等等。在处理管辖权异议时，我们应把

握关于管辖权立法的总原则来处理，以保证纠纷的及时受理

和解决，减少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追求诉讼经济和诉讼效

益。江浦县人民法院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管辖权异

议作出的裁决是正确的，既把握了《民诉法》关于管辖规定

的实质，又体现了管辖权立法的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